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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寅 《斐然集》的流傳及其現存版本考

陳曉蘭

【内容提要】　本文通過對胡寅 《斐然集》的流 傳 以 及 傳 世 諸 本 的 梳 理 和

考察，力圖揭示現存各種版 本 的 流 傳 情 況、面 貌 特 點 及 其 相 互 源 流 關 係，

并重點對其中流傳最廣的清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的改竄與訛脱情況例舉

説明，以期爲 《斐然集》的整理與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　 《斐然集》　流傳　　版本

《斐然集》三十卷，宋胡寅撰。胡寅 （１０９８—１１５６），字明仲，號致堂，建

州崇安 （今福建武夷山）人。胡安國養子。徽 宗 宣 和三 年 （１１２１）進士。欽宗

靖康初，除秘書省校書郎，從楊時受學。高宗建炎三年 （１１２９）爲起居郎，上

書切直，爲宰相吕頤浩 所 惡，歸 居 湘 潭 家 中。紹 興 五 年 （１１３５）遷 中 書 舍 人，

後出知嚴 州、永 州。八 年 除 禮 部 侍 郎，兼 侍 講，尋 直 學 士 院，丁 父 憂。十 年，

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永 州。十 二 年 致 仕，歸 居 衡 州。二 十 年 爲 秦 檜 所 忌 落 職，

又被劾，新州安置。二 十 五 年 秦 檜 死 後 復 舊 官。次 年 卒，年 五 十 九。所 著 有

《讀史管見》、《崇正辯》、 《斐然集》傳世， 《論語 詳 説》已 佚。生 平 見 於 《宋

史·儒林傳》①。

《斐然集》比較系統完整地收録了 胡 寅平生 所 作 各 種 詩 文，是 全 面 呈 現 其

生平志趣、創作交遊、政治立場、思想學術的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後人研究其

人其學以及這一時期歷史、政治和學術思想發展的珍貴資料。全書三十卷，詩

文分體編排：卷一、二賦、古詩，卷三至五律詩，卷六表，卷七、八啟，卷九

奏狀，卷一○、一 一 劄 子，卷 一 二 至 一 四 外 制、内 制，卷 一 五 繳 奏，卷 一 六、

一七書，卷 一 八 小 簡，卷 一 九 序，卷 二○、二 一 記，卷 二 二 書 解，卷 二 三 故

事，卷二 四 史 傳，卷 二 五 行 狀，卷 二 六 碑 銘，卷 二 七 祭 文、挽 詩，卷 二 八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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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卷二九策問，卷三○雜著。此集當是由胡寅子侄輩根據家藏舊稿整理編集

而成，收録詩文較爲全備，内容可信。南宋時期 《斐然集》先後兩度刊刻，一

爲寧宗 嘉 定 三 年 （１２１０）鄭 肇 之 刊 本 （簡 稱 嘉 定 本），一 爲 理 宗 端 平 元 年

（１２３４）馮邦佐重刊本 （簡稱端平本）。嘉定本卷首章穎序曰： “三山鄭君肇之

持節湖湘，得是文於致堂之猶子大 時，遂 取 而 刊 之 木。”鄭 肇 之 於 嘉 定 元 年 八

月提舉湖南常平，十一月除湖南運判，可知嘉定本是鄭肇之從胡寅弟胡宏之季

子胡大時處獲得胡寅詩文稿後在湘中予以刊行。理宗端平元年春，知敘州馮邦

佐重刻 《斐然集》於州治之内的東州道院。書名 題 “致 堂 胡 先 生 斐 然 集”，卷

首有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魏了翁序和章穎原序。入元以 後， 《斐然 集》再未見重

刻。筆者此前已撰文對 《斐然集》的編纂與刊刻情況加以探討①，本文則重點

對此集的流傳以及目前存世版本進行梳理和考察。

宋元時期，《斐然集》多有流傳。南宋趙希弁 《讀書附志》卷下著録 “《致

堂先生斐然集》三十卷，右禮部侍郎胡寅字明仲之文也，章穎爲序”②，即嘉定

本。陳振孫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著録 “《致堂斐然集》三十卷”③，《宋史·

藝文志》著録 “《斐然集》二十卷”（“二”當作 “三”，本傳作 “三十卷”），則

不明爲何種刊本。元馬端臨 《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録 “《致堂斐然集》三十

卷”，引據陳氏 《解題》④。胡寅詩文雖多見録於 宋元 人 的著 作，但 其别集 《斐

然集》卻鮮見標引。南宋李心傳在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 “壬午内禪

志”中曾引 《斐然集》：“而舍人胡寅草制云：‘朕 爲 宗廟 社稷 大 計，不敢私於

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宫中，兹擇剛辰，出就外傅。’《斐然集》。

由是人皆曉然知上意也。”⑤ 《雜 記》成 書 於 寧 宗 嘉 泰 二 年 （１２０２），時 《斐 然

集》尚未刊行，故李心傳所據當爲抄本。而檢諸今傳 《斐然集》諸本，皆無此

篇。稍後成書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引録了胡寅的若干奏狀、劄子，然未標

引 《斐然集》。因 《要 録》成 書 於 嘉 定 三 年 之 前，故 其 取 材 或 出 於 《斐 然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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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或出於其他文獻。

明代以後，《斐然集》雖仍見諸公私目 録 的著 録，但流傳日漸稀少。正統

六年 （１４４１）楊士奇等人所 編 《文 淵 閣 書 目》卷 九 “日 字 號 第 三 廚 書 目”載：

“胡致堂 《斐然集》，一部十册殘闕／一部十册闕。”① 錢溥抄録 《文淵閣書目》、

後又經其子錢山合編而成的 《秘閣書目》載：“胡致堂 《斐然集》十。”② 萬曆

三十三年 （１６０５）張萱等人所編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載：“《斐然集》九册不

全，宋致堂先生胡寅著，凡三 十 卷，闕 十 一 至 十 四 卷。”③ 明 代 文 淵 閣、内 閣、

秘閣實爲同一處藏書之所，其中 《斐然集》已 有殘 闕，並非全帙。 《萬曆廣東

通志》卷六三著録 “致堂斐然集 胡 寅 撰”④。萬曆 四 十 四年 陳 第編 定的 《世善堂

藏書目録》卷下著録 “《胡致堂集》三十卷寅”⑤。以上著録諸本均未明是刻本

或抄本。焦竑 《國史經籍志》卷五雖著録 “胡寅 《斐然集》三十卷”⑥，但存佚

無考。

明代永樂年間所修的 《永樂大典》和 《歷代名臣奏議》分别收録了胡寅的

若干詩文和奏疏。今存 《永 樂 大 典》殘 卷 中 所 見 胡 寅 詩 文，共 計 詩１６篇、文

１６篇，除了有３篇詩的出處分别作 “胡致堂詩”、 “胡 致 堂 斐 然 集”和 “胡 寅

詩”之外，其餘皆作 “胡寅斐然集”。這些詩文俱見於 《斐然集》，與傳世諸抄

本相校略有異 文。其 中 有 些 文 字 具 有 重 要 校 勘 價 值，可 以 校 正 傳 世 本 中 的 訛

誤。如文淵閣本卷一 《送余澤還義興》中 “朱樓婉婉托旅夢”中 “婉婉”⑦，傳

世本皆同，《永樂大典》卷七九六二作 “婉娩”；卷五 《示臨川曾革》中 “繫馬

行雲凈，飛觴梅雪稠”中的 “行”字，文 津 閣 本 同，明 抄 本 与 清 經 鉏 堂 本 脱，

《永樂 大 典》卷 一 三 三 四 四 作 “竹”；卷 二 七 《祭 顔 翼》中 “我 於 爾 時 追 隨 人

事，趨走頻煩”中 “我於爾”三 字，文 津 閣 本 作 “俯 仰 同”，明 抄 本 与 清 經 鉏

堂本空格注 “闕字”， 《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五作 “維”。但也有多篇詩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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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顯誤字。如卷一 《送余澤還義興》中 “十倍”，《永樂大典》誤作 “不倍”；

卷一 《遊雲湖》中 “千葉”， 《永樂大典》卷二 二 六 六 誤 作 “十 葉”；卷 二 《題

傅氏真意堂》中 “相期”， 《永樂大典》卷七二四○誤作 “相 欺”；卷三 《臘雷

春雪示吉 甫》中 “火 浣”， 《永 樂 大 典》卷 一 三 三 四 四 誤 作 “火 院”；卷 二 八

《題畢西臺墓誌後》中 “銘文”，《永樂大典》卷二○二○五誤作 “欽文”。從這

些誤字情況來看，雖然不能完全排除 《永樂大典》的抄録錯誤，但更有可能是

當時抄録所據的 《斐然集》已非宋刻本而是已有訛誤的抄本。明代黄淮、楊士

奇等人奉 敕 所 編 《歷 代 名 臣 奏 議》① 收 録 胡 寅 的 奏 議，主 要 集 中 在 《斐 然 集》

卷一○、一一的劄子、卷一五的繳奏與卷一 六 《上 皇 帝 萬 言 書》。所 録 奏 議 總

體上文字完整準確，可以爲 《斐然集》提供重要的校勘依據。如文淵閣本卷一

一 《進萬言書劄子》，“鴻慈天覆”中 “鴻”字，文津閣本同，明抄本與經鉏堂

本誤作 “實”，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作 “寶”；卷 一六 《上皇 帝萬 言書》中

“南郡”，文津閣本同，明抄本与經鉏堂本誤作 “南郡都”，《歷代名臣奏議》卷

八六作 “南都”。但其中仍有個别誤字，如明抄本與經鉏堂本 《上皇帝萬言書》

中 “鄭瑴”，文 淵 閣 本 與 文 津 閣 本 誤 作 “鄭 鼓”， 《歷 代 名 臣 奏 議》誤 作 “鄭

穀”。蓋其所據之本與宋刻原本面貌較爲相近，或即宋本。

清代前期的 《存 寸 堂 書 目》於 “四 十 一 别 集”下 著 録 “宋 板 胡 寅 《斐 然

集》三十卷”，又於 “四十 五 宋 板 書”下 著 録 “《胡 致 堂 斐 然 集》三 十 卷，十

册，一套”②，可知此 時 宋 板 猶 存。今 宋 本 不 見 於 各 藏 書 機 構 的 著 録，蓋 已 亡

佚。據筆者知見所及，目前傳世共有十部明清抄本三十卷全帙，可分爲明清舊

抄本和清 《四庫全書》本两個系統。另有清法氏存素堂抄本 《宋元人詩集八十

二種》之 《斐然集》三卷，抄録了别集中卷二至卷四的詩作。今分述之。

一、明清舊抄本系統

舊抄本系統的明清抄本，題作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共有四部：

１．明抄本③，今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

二十册。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四 周 雙 邊，三魚尾，黑 口。 《皕 宋 樓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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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志》卷八三著録此本：“《致堂先生斐然集》明抄本，笪江上舊藏”，并録卷首魏

了翁、章穎二序①。陸心源將此本定爲明抄本不知何據，而所稱 “笪江上舊藏”

恐有誤。《靜嘉堂秘籍志》卷三五稱 “卷中有 ‘重光’白文、‘子宣’朱文二方

印”②。此爲康熙、雍正年間蘇州藏書家蔣重光 （１７０８—１７６８，字子宣）的兩方

藏書印，而 陸 氏 可 能 僅 據 “重 光”一 印 而 誤 以 爲 是 清 初 笪 重 光 （１６２３—１６９２，

號江上外史）舊藏。卷中又有 “奕 苞”白 文、 “葉 九 來”朱 文 二 方 印，可 知 之

前此書爲清初崑山藏書家葉奕苞 （１６２９—１６８６，字九來）的插架之物。日本國

立國會圖書館藏有此本的膠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此本的景照本③。

２．清倪氏經鉏堂抄本 （簡稱經鉏堂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十六册。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緑格。黑口，四周雙闌，闌外有 “經

鉏堂重録”五字。經鉏堂是清代望江藏書家倪模 （１７５０—１８２５）的室名。此本

後經徐坊 （字梧生）、傅增湘遞藏，有 “沅叔”、“傅印增湘”、“企驎轩”諸印。

見於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四④、《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⑤。

３．清抄本 （簡稱上圖本），清佚名校補，今藏於上海圖書館。

五册。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單魚尾。有 “遇者善讀”、“知

聖道齋藏書”、“南昌彭氏”、“結一廬藏書印”、“仁龢朱復廬校藏書籍”、“徐乃

昌讀”諸印，可知此本先後爲彭元瑞 （１７３１—１８０３）、朱學勤 （１８２３—１８７５）結

一廬 以 及 徐 乃 昌 （１８６８—１９３６）所 庋 藏。彭 氏 《知 聖 道 齋 書 目》卷 四 著 録 此

本：“《斐然集》胡 寅，五本。”⑥ 朱氏 《結 一 廬 書 目》卷 四 著 録 “致 堂 胡 先 生

《斐然集》三十卷計六本，宋胡寅撰，舊抄本，彭氏藏書”⑦，《别本結一廬書目》“鈔

本·集部”著録 “《斐然集》三十卷 宋 胡 寅 撰，六 册”⑧。朱 氏 書 目 著 録 爲 六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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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陸心源 《皕宋樓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日］河田羆 《靜嘉堂秘籍志》卷三五，《日 本 藏 漢 籍 善 本 書 志 書 目 集 成》第 七 册，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２０１４年北京大學 《儒藏》編纂與研究中 心 委 託 京 都 大 學 博 士 研 究 生 廖 明 飛 等 人 對 京 都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明抄本景照本與影印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本 進 行 對 校，本 文 所 述 明 抄

本版式特點與文字情況爲廖明飛等人據明抄本景照本提供，謹致謝忱。

傅增湘 《藏園群書經眼録》，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版，第四册第１０２１—１０２２頁。

莫友芝撰，傅增 湘 訂 補 《藏 園 訂 補 郘 亭 知 見 傳 本 書 目》，北 京：中 華 書 局２００９年 版，

第三册第１１９０頁。
（清）彭元瑞藏 《知聖道齋書目》，《玉簡齋叢書》，《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十五），台

北：大通書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２６６頁。
（清）朱學勤藏 《結一廬書目》，《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清）朱學勤藏 《别本結一廬書目》，《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疑有誤。

上圖本原抄屬舊 抄 本 系 統。原 抄 之 後，此 本 又 有 至 少 三 次 的 校 補。其 一，

在原抄卷一之前，補抄卷一起始的兩篇賦——— 《原 亂 賦》、 《送吴郛賦》，且在

卷端題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第一”，與 原 抄 卷 一 首 題 重 複。其 二，零 星 的 墨 筆

校改、校語，如目録中卷一之下增入 “賦”的標目，卷一 《和吴元衡》第三句

中 “遂”改作 “逐”，《和仁仲賞梅》中 “清薰要”下旁校補 “看”字，卷一九

《上蔡論語解後序》中 “穿”字下旁校補 “鑿附會”三 字；又 卷 一○ 《謝 御 札

促召家君劄子》一文有墨筆簽條 “十九頁前一行失黨應做失 當”。其 中 部 分 也

可能是書手抄録有誤後隨即增改之字。其三，朱筆通校，對全書目録、正文三

十卷 （包括補抄的二賦）的大量訛脱錯亂進行校改、校補，在目録卷一墨筆所

增 “賦”的標目下添二賦篇名，且在原有墨筆旁校所補文字下斜劃以示增入正

文。出校字句多與四庫本同，不避清諱。在卷二○ 《岳州學記》中 “必致爪掌

之力；聖道蕩然，無 執 人 者 維 之。自 其 説 行，仰 爪 而 明 於 天、持 維 而 通 於 聖

書①，未有一人焉。然則其所謂道德性 命，徒 言 之 而 不 可 行”② 五 十 四 字 前 後

標出起止，出天頭校語 “宋板無此三行”。從朱 筆校 補 之 後 仍 留 有 部 分 闕 字 和

誤字來看，其所據 “宋板”可能並非宋本原刻而是源出宋本的抄本，與四庫本

的底本面貌相近，與上圖本原抄的祖本或有同源性。上圖本的原抄與校補内容

均已不明出於何人之手。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著録 “《斐然集》三十卷鈔本”，録魏、章二序及董康

所撰提要③。從其所録胡寅題銜以及提要中所 稱 “卷一、卷 二古 詩”而不及賦

作來看，此本爲舊抄本系統的本子，且并無校補内容。１９１３年劉承幹收購朱氏

結一廬藏書，如此本 是 朱 氏 藏 書，則 校 補 時 間 當 在１９１３年 之 後，這 一 可 能 性

似不太大。因此，《藏書志》著録之本很可能並非今藏上海圖書館的朱氏藏本。

４．清抄本，今藏於吉林大學圖書館。因正在整理未能借閲。

目前可以見到的明抄本、經鉏堂本與上圖本原抄雖在一定程度上猶存宋槧

舊式，但多有錯亂、訛誤和脱衍，故絶非影寫宋端平本。

（一）三種舊抄本的文字情況

明抄本 卷 首，先 後 爲 魏、章 二 序，魏 序 無 題，章 序 題 “致 堂 斐 然 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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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書”疑當作 “者”。

此段文字見於明抄本、經鉏堂本與上圖本原抄，四庫本無。

繆荃 孫、吴 昌 綬、董 康 撰 《嘉 業 堂 藏 書 志》，上 海：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１９９７年 版，

第５５６—５５８頁。



上圖本同，經鉏堂本章序在前、魏序在後。明抄本目録部分，卷端頂格題 “致

堂胡先生斐然集目録”，次行低一格題銜 “徽猷 閣直 學 士左 朝 請 郎 提 舉 江 州 太

平觀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户賜紫 金魚袋 胡 仲 寅 撰”，再次行低 三 格 題 “端 平

元年春重刊 於 東 州 道 院”。其 中 唯 所 題 銜 名 格 式 三 本 略 異，明 抄 本 一 行 直 下，

經鉏堂 本 與 上 圖 本 均 低 一 格 抄 作 二 行，分 别 自 “國 男”和 “開 國”以 下 另 行

起。參諸南宋淳熙刻本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首所題銜名作 “徽猷閣直學士

左朝請郎提舉江 州 太 平 觀 保 定 縣 開 國 男 食 邑 七 百 户 賜 紫 金 魚 袋 胡 寅 明 仲 撰”，

亦是一行直下，故明抄本或更近宋刊原貌。至 於 舊 抄 本 題 名 作 “胡 仲 寅”，恐

有訛脱，疑當作 “胡寅明仲”。其 下 爲 分 卷 目 録，標 以 文 體，卷 末 尾 題 “致 堂

胡先生斐然集目録終”。正文卷一首行頂格題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一”；次

行詩題 “寄張趙二相三首”，明抄本、經鉏 堂 本 和 上 圖 本 分 别 低 四 格、三 格 和

二格；三行起頂格書正文；卷末有尾題 “致 堂 胡 先 生 斐 然 集 卷 第 一”。卷 中 遇

“陛下”、“皇帝”、“太祖”等空格，遇 “皇宋”、“靖康”等另行起。

三種舊抄本存在大量相同的錯亂、訛誤和脱衍。目録部分，如卷一 “題全

州礲巖”中 “全”誤作 “金”，卷四 “又題草衣嵓”中 “草”誤 作 “山”，卷一

四脱 “折彦質贈 父”、 “張 婕 妤 贈 二 代”二 篇 題。正 文 部 分，如 卷 一 無 《原 亂

賦》、《送吴郛賦》（目録中亦無賦體及二賦篇名）；《送黄彦達歸建安》，闕 “面

皺……亦無”共十九字；卷 三 《示 黄 岡 長 老 二 絶》，詩 題 中 “二”誤 作 “三”，

且僅録第一首；卷四 《過明田寺會楊李二生於碧玉三首》爲七律，舊抄本將第

二首的首句與第三首的後七句合 爲 一首，脱 第 二 首 的後 七 句 和 第 三 首 的 首 句；

卷二○ 《企踈堂記》，脱 “樂則 行 之不 以 進爲 泰 是 故 聖 人 之 道 高”十 六 字。脱

衍以及因形近、聲近而誤之例，不勝枚舉，幾不堪卒讀。可見，這三種舊抄本

源出同一個端平本系統的多有訛亂的祖本。

（二）三種舊抄本之間的關係

三種舊抄本中，明抄本和經鉏堂本的文字面貌更爲相近，二者與上圖本原

抄相校有較多異文。如卷二 《同蔣徳施諸人賞簡園 梨 花》，詩 題 中 “蔣 德 施 諸

人”，二本皆作 “將德施諸人”，上圖 本 作 “友 人”；而 正 文 中 “唤”、 “高”二

字，三本皆空格 闕 字。又 如 卷 五 收 録 《酬 黄 執 禮 見 和》與 《和 黄 執 禮 六 首》，

二本 在 五 律 《酬 黄 執 禮 見 和》詩 之 後 抄 録 七 律 《和 黄 執 禮 六 首》的 後 五 首，

《和黄執禮》題 下 僅 餘 一 首，而 上 圖 本 則 不 誤。又 如 卷 二 五 《先 公 行 狀》自

“筵而諫臣”至 “上章謝事”，二本三段文字顛倒；卷二六 《左朝散郎江君墓誌

銘》自 “舊歌詠”以下，及 《左朝請大夫王公墓誌銘》，至 《處士魏君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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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天先君”，二本六段文字顛倒；而上圖本則無此錯簡之誤。

至於另有一些上圖本原抄脱誤而二本不誤之處，已難以判斷是其所據底本

如此抑或 是 抄 録 有 誤 之 故。如 卷 二 二 《無 逸 傳》脱 “明 貧 者……智 詐 愚”與

“不敢有……遊田”兩段，卷二五 《先 公 行 狀》脱 “方 以 贓……特 改 良 輔”一

段，均有朱筆校補。

而明抄本和經鉏堂本之間的異文較少，且多涉形近之字。有的是明抄本不

誤而經鉏堂本誤或有脱文，如卷一一 《請行三年 劄子》，明抄本 “革漢景之薄

俗”中 “革”字，經 鉏 堂 本 誤 作 “草”；卷 一 一 《乞 回 避 吕 頤 浩 張 守 吕 祉 劄

子》，明抄本 “未 有”，經 鉏 堂 本 脱 “未”字；卷 一 四 《李 彌 遜 直 寳 文 閣 知 吉

州》，明抄本 “刓弊”，經鉏堂本誤作 “利 弊”。有 的 是 經 鉏 堂 本 不 誤 而 明 抄 本

誤或有脱文。如卷一 《和韓司諫叔夏樂谷五吟·竹枕》，經鉏堂本 “清渭”，明

抄本誤作 “青渭”；卷一三 《范 正 平 贈 直 秘 閣》，經 鉏 堂 本 “堙 微”，明 抄 本 脱

“堙”字。由此可見，明抄本和經鉏 堂 本之 間 并 無 傳 抄 關 係，其 所 據 底 本 相 同

或相近。

二、清 《四庫全書》系統本

舊抄本系統之外，又有清四庫本系統的抄本，題作 “斐然集”，共有六部：

１．文淵閣本，今藏於台灣 “故宫博物院”。

２．文溯閣本，今藏於甘肅省圖書館。

３．文津閣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４．文澜閣本，今藏於浙江省圖書館。

５．清八千卷樓藏本 （簡稱南圖本），今藏於南京圖書館。

此本從文澜阁本抄出，六册。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字，四周雙邊，單魚

尾。有 “八千卷樓藏書印”、“四庫箸録”印。首册卷首有丁氏題跋，寫於浮籤

之上： “《斐 然 集》三 十 卷。抄 細 字 本。／ 《書 録 解 題》題 禮 部 侍 郎 胡 寅 明 仲

撰。……自來繕録者，皆出自宋本。此本 密 行 細 字，通 部 完善，洵不易得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録此題跋，個别文字有 所 改動①。卷 首録 《斐然集》

提要：“臣等謹案……乾隆五十年五月恭校上。”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此爲

文瀾閣本提要，與 《四庫全書總目》以及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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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丁丙、孫峻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清光緒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錢塘丁氏刻本。



均略有出入。

６．清光緒孔氏嶽雪樓影鈔文瀾閣 《四庫全書》本，十四册，今藏於廣東省

立中山圖書館①。

根據筆者所見之影印文淵閣本、影印文津閣本與南圖本，三種抄本面貌相

近，無目録。各本之間 有 異 文，最 爲 明 顯 的 一 是 文 淵 閣 本、南 圖 本 卷 首 冠 有

魏、章二序，文津閣本 無 魏 序；二 是 文 淵 閣 本 卷 一 八 《寄 政 府》、 《寄 趙 秦 二

相》二文有八葉空白闕文，文津閣本、南圖本不闕。可知諸閣本抄録和校訂所

據底本與參校本不盡相同，且各自有所改竄，情況比較複雜。而據 《四庫全書

總目》的著録，《斐然集》的底本爲 “兩江總督採進本”， 《提要》稱其 “蓋猶

從宋槧 繕 録 也”，可 知 爲 源 出 宋 本 的 抄 本。此 本 蓋 爲 《四 庫 採 進 書 目》中 的

《兩江第一次書目》所著録的 “斐然集 （三十卷）宋胡寅著十二本。”② 未有他本見

於著録。另外上文已述及，上圖本原抄與明抄本、經鉏堂本相近，而其朱筆通

校所據之本則與四庫本的底本面貌相近。

（一）四庫本與舊抄本系統的關係

四庫本所據 之 本，與 舊 抄 本 的 祖 本 存 在 一 定 的 淵 源 關 係。如 卷 首 魏 序 中

“半年”與 “次”兩處③，舊鈔本④闕字分别空二格與一格，而文淵閣本皆爲脱

文。又有一些四庫本與舊抄本訛誤相同之例，如卷一 《題全州礲巖》， “奮撞”

當作 “舂 撞”；卷 二 《賦 向 宣 卿 有 裕 堂 堂 在 伊 山 桓 伊 舊 隠 也》， “唐 濟”當 作

“康濟”；卷 二 一 《新 州 州 學 御 書 閣 記》， “十 二 年”當 作 “二 十 年”；卷 二 六

《亡室張氏墓誌銘》，“涉縣”當作 “沙縣”；《朝請郎謝君墓誌銘》，“業氏”當

作 “葉氏”。雖然不能排除宋刻原本誤字 的 情 況，但 更 有 可 能 則 是 因 爲 二 者 源

出共同祖本所致。還有一些舊抄本的訛脱、闕字處，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往往

有異文且或有誤的情況。如卷一 《與 范信仲 及 嚴 陵 同 官 納 凉 萬 松 亭》第 四 句，

“酒”上舊抄本空格闕字，二本分别作 “把”、“縱”；《遊雲湖》，“陳家”下明

抄本與經鉏堂 本 作 “注”、上 圖 本 作 “涇”，皆 不 合 韻 明 顯 有 誤，二 本 分 别 作

“匯”、“瀨”，而 《永樂大典》卷二二六六作 “ ”；卷二七 《祭顔翼》，“時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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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 本 提 要》，武 漢：華 中 理 工 大 學 出 版 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６８５頁。《中國古籍總目》未著録。

吴慰祖校訂 《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５頁。

據 （宋）魏了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 五 五 《致 堂 先 生 胡 公 斐 然 集 序》， 《四 部 叢

刊初編》影宋本。

下文 “舊抄本”的文字，皆據明抄本、經鉏堂本。



人事”上舊抄本注曰 “闕字”，二本分别作 “我於爾”、“俯仰同”，《永樂大典》

卷一四○五 五 作 “維”爲 是；卷 三○ 《龍 山 長 老 開 堂 疏》， “師”下 舊 抄 本 脱

字，二本分别作 “利”、“吼”。這些疑爲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擅添、擅改之處，

也同樣揭示了四庫本與舊抄本可能存在的同源性。

（二）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之同異

總體來看，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文字面貌相近。與舊抄本相校，兩種閣本

各卷存在較多的相同訛脱，可知二本所據底本相同或相近。脱文相同之例：如

卷七 《答李校書啟》篇題中 “校書”下脱 “似表”，《賀湖南鈎漕啟》脱題下編

者原注，卷一 七 《寄 秦 會 之》中 “窮 也”下 脱 “於 生 民 之 利 病 當 盡 究 也”一

句，卷二○ 《岳州學記》中 “高遠”下脱 “必 致”至 “可行”五 十四字，卷二

五 《先公行狀》中 “世宗之威行於”下脱 “匈 奴”至 “之威行於”二十字。訛

誤相同之例更 是 不 勝 枚 舉：如 卷 一 《題 永 倅 康 功 堂》第 二 句 中 “明”當 作

“相”，《送茶與陳霆用賈閣老韻》首句中 “相”當作 “湘”，卷一○ 《謝御札促

召家君劄子》中 “鄭 居 正”當 作 “鄭 居 中”，卷 一 三 《董 弇 少 常》與 《董 弇 右

司》篇題中 “董弇”當 作 “董 弅”， 《張 致 遠 户 部 侍 郎》中 “司 農”當 作 “司

元”，卷一七 《寄張德遠》中 “任人”當作 “任誼”，卷二六 《右朝奉大夫集英

殿修撰翁公神道碑》中 “當山”當作 “常山”。

而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之間的異文，一部分是抄録疏誤或是後經校訂、改

竄所致，另一部分則是因爲二本在抄校全書或書中部分内容時參據本子有所不

同。文津閣本卷首無魏序、文淵閣本卷一八 《寄政府》、《寄趙秦二相》有八葉

闕文，足見二本抄録各有所據。而卷一 《原亂賦》以及卷二至卷四中的二本異

文，對於探討二本抄校所據各本情況頗有 價 值。 《原亂賦》中的異文，文淵閣

本多與上圖本同，文津閣本多與南圖本同，各有正誤。如文淵閣本、上圖本中

的 “朱綴”、“繹騷”、“血染”、“靡文”、“兹誦”、“及淮蔡”、“鬼蜮”、“辜少

康”，文津閣本、南圖本分别作 “珠綴”、“驛騷”、“血沾”、“彌文”、“絃誦”、

“反淮蔡”、“鬼域”、“幸少康”。“聲兮廣袖颯以”六字，文津閣本以六格抄録，

上圖本闕文空五格，文淵閣本則是在五格中抄入六字以致此行多出一字，蓋是

原闕後據别本補抄。據此推測，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抄録此篇所據底本可能不

同，前者與上 圖 本 面 貌 更 爲 接 近，且 有 據 他 本 抄 補 之 處。卷 二 至 卷 四 的 異 文

中，文淵閣本多與舊抄本同，文津閣本多與存素堂本同，其中大部分是前者有

誤、後者不誤之例：如 前 者 卷 二 《示 吴 守》中 “善 力”、 《畫 牛》中 “收 子”、

卷三 《元院冠》詩題均有誤，當據後者 分 别作 “善刀”、 “牧 子”、 “示 阮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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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個别前者不誤、後者有誤之例：如卷四 《和趙廟欲携尊賞殘梅二絶》詩

題中，前者 “廟”字，後者 誤 作 “廣”。還 有 一 部 分 異 文 兩 通，如 卷 四 《用 明

有携酒 賞 梅 之 約 久 而 未 至 復 和 以 督 之》，前 者 “小 槽 應 注 瀑”一 句，後 者 作

“短簷應挂瀑”。顯然，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的抄校各有所據。但也有少量的例

外情況。一是文淵閣本與存素堂本同、文津閣本與舊抄本同之例：如卷二 《題

四畫·屛山夜雪》，前者 “踏 雪”，後 者 作 “路 雪”；卷 三 首 篇 《古 今 豪 逸……

寳鄰爾》，前者 “供鼓吹”，後者作 “共鼓 吹”。二 是 四 庫 本 與 舊 抄 本 皆 誤 而 存

素堂本不誤之例：如卷 二 《和 彦 冲》，前 者 皆 誤 作 “崢”，後 者 作 “琤”爲 是；

卷二 《賦 向 宣 卿 有 裕 堂 堂 在 伊 山 桓 伊 舊 隠 也》，前 者 皆 誤 作 “唐 濟”，後 者 作

“康濟”爲 是。三 是 四 庫 本 與 存 素 堂 本 皆 誤 而 舊 抄 本 不 誤 之 例：如 前 者 卷 四

《送姜醫與能仁西堂印老能仁韋宙讀書之地》詩 題 中 “姜 醫”二 字 有 誤，當 據

舊抄本作 “薑醬”；卷四 《碧 泉 芍 藥 四 首》之 四 中 四 庫 本 “裹”字 有 誤，存 素

堂本誤作 “裏”，當據舊抄本作 “裛”。從中可見，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可能都

不同程度地參據了至少兩種底本，一種或與舊抄本同源，另一種或即存素堂本

所從出的四庫底本。

（三）四庫本的改竄與訛脱———以文淵閣本爲例

較之目前傳世的明清舊抄本，四庫本 《斐然集》在文字方面略顯優長。但

由於四庫本所據底本原有脱誤，抄録過程中又不免錯漏，加之館臣在抄録、校

訂時的諱改、妄改，因此存在不少訛誤、脱漏之處。

對四庫本的質量損害最爲嚴重的是館臣的諱改與妄改，其中又以文淵閣本

爲甚。文淵閣本中，凡 “夷”、“狄”、“虜”、“犬羊”、“大明”、“腥膻”、“夷狄”

等字詞以及相關内容，皆作删改；金人名 “粘罕”，多改譯 “尼雅滿”；凡歷代

帝王以及孔子、周公、關 公 等 人 的 名 諱，皆 改 字 或 闕 筆 以 避 諱。如 卷 首 魏 序

中，“金狄入寇”改作 “金人深入”、“夷虜”改作 “敵國”；章序中，“夷夏雜

揉”四字被删、“夷狄亂華”改作 “兵革紛紜”、“華夷”改作 “名分”；卷一六

《上皇帝萬言書》， “反常悖道、腥臊禽獸之粘罕”改作 “侵凌強暴、反覆無常

之尼 雅 滿”；卷 二 七 《挽 劉 忠 顯》， “牛 羊 闖 草 即 開 顔”改 作 “黑 雲 黄 霧 塞 人

寰”；卷三○ 《敘古千文》所述 九 位周 天 子 以 及 劉 邦、劉 備、李 世 民 之 名 皆 避

諱改字，全不顧 “此文敘古字凡千不重”① 的體例。文 津 閣 本的避諱 總體上雖

然不如文淵閣本嚴密，但亦有一些不見於文淵閣本的諱改之例，如卷二六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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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李昴英 《書胡致堂叙古千文後》，《文溪集》卷四，四庫本。



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中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一句，文津閣本

改作 “外國者，中 國 之 藩 籬”；卷 二 九 《零 陵 郡 學 策 問》 “微 斯 人，吾 其 左 衽

矣”，文津閣本改作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文淵閣本存在較多的脱漏、錯訛和改竄之處。其中與文津閣本訛脱相同或

相關之例，蓋與其所據底本有關，上文已有述及。而僅見於文淵閣本或文津閣

本的脱誤，有的是因底本之故，有的是因抄録有誤，還有不少則是因館臣妄改

所致。兹仿陳垣先生的 《校勘學釋例》，重 點對 文淵 閣 本 的 訛 脱 情 況 略 作 分 類

例舉。①

１．行款誤例：

（１）闕文例：

文淵閣本除 上 文 所 述 卷 一 八 空 闕 八 葉，另 有 個 别 字 詞 闕 文，皆 空 格 出 注

“闕”。卷一 《和韓司諫叔夏樂谷五吟·瓦爐》，“緇黄手”下闕二字，舊抄本作

“秉倿”，文津 閣 本 作”中 持”；卷 二 七 《祭 龍 王 長 老 法 讃》， “乳”下 闕 一 字，

舊抄本作 “湩”，文津閣本作 “供”。此二處皆當以舊抄本爲是，文津閣本疑爲

妄添。另有卷六 《駕幸建康問起居表》，止於 “阻於扈蹕”，明顯文意未完，各

本皆同，文淵閣本在文末添注 “闕”。

（２）小注訛爲正文

文淵閣本卷六 《再表上 二 表 既 行 累 月……不 應 上 表》篇 題，文 津 閣 本 同，

其中 “再表”之下七十五字，據舊抄本當作小注。

２．通常字句誤例

（１）形近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 《原 亂 賦》， “分”當 作 “兮”、 “兹”當 作 “絃”；

《示上封長老洪辯》，“跋”當作 “跂”、“盲”當作 “肓”；《和呉元衡》，“頌”當

作 “煩”； 《和 元 衡 送 牡 丹》， “生”當 作 “坐”；卷 二 《和 彦 冲》， “歷”當 作

“鴈”；卷 三 《初 至 青 湘 聞 安 仁 帥 司 爲 曹 成 所 襲 四 首》，詩 題 中 “青”當 作

“清”；《題上饒半月岩四絶》之二， “差”當作 “羞”； 《和 信 仲 喜 雨 二 首》之

二，“漏”當作 “滿”。僅文津閣 本 誤，如 卷 一 《原 亂 賦》， “珠”當 作 “朱”，

“逵”當作 “達”；《送吴郛賦》，“建”當作 “逮”；《送余澤還義興》，“客”當作

容；卷一二 《趙椿 大 理 寺 丞 石 淑 問 軍 器 監 丞》， “戒”當 作 “戎”。二 本 皆 誤：

如卷一 《題全州 礲 岩》， “髪”當 作 “鬘”； 《題 永 倅 康 功 堂》， “明”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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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所舉訛脱之例，均可據舊抄本及其他材料校正、校補，爲免繁複，不再一一説明。



“相”；《遊雲湖》，“家”當作 “冢”，“住”當作 “往”。

（２）聲近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 三 《和 余 汝 霖 雪 七 絶》之 三， “席”當 作 “夕”；之

六，“新”當作 “清”；《和錢孫叔委心亭二絶》之一，“霧”當 作 “務”。僅文

津閣本有誤：如卷二 《曉乗大霧 訪 仲 固》， “里”當 作 “理”。二 本 皆 誤：如 卷

七 《答劉帥啟》，“慶”當作 “罄”；卷八 《代人 賀 方 帥 自 桂 移 廣 啟》， “念”當

作 “驗”。

（３）脱文例

除上文所舉與文津閣本相同的 脱 文之 例，另 有 一 些 脱 文 僅 見 於 文 淵 閣 本。

如卷首章穎序，末字 “序”字 前 脱 “謹”字；卷 五 《周 尉 丹 砂 次 其 韻》詩 題，

“周尉”下 脱 “惠”字；卷 一 四 《故 楊 時 父 贈 正 議 大 夫》篇 題， “父”下 脱

“恕”字；卷二一 《會 享 亭 記》篇 題 下 脱 小 注 “丙 寅 冬 十 月”；卷 二 二 《無 逸

傳》，“懼矣”下脱 “好覈實，則下不敢矯飾矣；好明白，則下不敢讒譛矣”二

十字。亦有一些脱文僅見於文津閣本。如卷一 《原亂賦》，“洞壑”前脱 “瞰”；

《題浯溪 碑》， “翠 華 東”下 脱 “巡 朝 太 清”四 字；多 篇 詩 文 （如 卷 七 《謝 貢

啟》、《問候張相啟》、《答湖北趙憲啟》、《謝趙鹽啟》、《答劉帥啟》、《答崇安詹

令啟》和 《答鄧倅柞啟》）脱題下所注干支。

（４）衍字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六 《上皇帝萬言書》，“潰叛者”中 “者”字衍；卷

二五 《先公 行 狀》， “而 得 其 傳 者”中 “而”字 衍， “朕 亦 不 加 罪”中 “亦”

字衍。

（５）妄改例

妄改是四庫本中各類訛誤産生的重要原因，此處僅舉以下三種情況。

Ａ．不明文義而妄改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 《原亂賦》，“恥籌畧之衆詘兮，得氣去而弗追”中

“恥籌”當據上圖本、文津閣本、南圖本作 “傅赧”，前文已謂 “我舊學之老傅

兮，何執計之不臧。皇洞監其不任兮，割邦寄於爰立。傅忿懟而愎戾兮，怵自

營而增急……”，均是對耿南仲在 欽宗 靖 康年 間 的 表 現 的 斥 責 之 詞；卷 五 《和

李靖》，“三間茅屋陋無人”中 “人”當 作 “宸”，宸 指 屋 簷；卷 七 《答 沅 州 王

守東卿啟》，“問安嘗藥，情既戀於板輿；剡奏呌閽，願獲從於琳館”中 “情既

戀”當作 “復難奉”；卷一二 《范正已降兩官罷宣撫處置司參議》，“元戎露章，

罪状顯著”中 “顯著”當 作 “離 間”，據 《建 炎 以 來 繫 年 要 録》卷 八 七，吴 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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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范正己等 “離間將帥，有害軍機”①；卷二○ 《旅堂記》，“彼 斷者不可 復續，

誤而不慎，後將噬臍”中 “不 慎”當 作 “斷 斬”。二 本 皆 誤：卷 七 《答 路 樞 賀

年啟代家君》，“若木餞餘寒之氣”中 “若木”，文津閣本作 “草木”，當作 “祓

木”，其父胡安國 《元日》詩有 ‘競裝祓木餞餘寒’之句②；卷二七 《祭陳少卿

幾叟》，“獨長松鬱乎蒼翠”中 “翠”字不合韻明顯有誤，文津閣本誤作 “官”，

當作 “芊”；《祭顔翼》， “見子所著，干禄之文”中 “著”，文津閣本作 “書”，

當據舊抄本、《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五作 “業”。僅文津閣本誤：卷二 《賦吴

守友石臺》，“穿迫”當作 “迫窄”，存素堂本誤作 “迫穿”。

Ｂ．疑臆改底本訛闕而誤

上文已述，由於四庫本的底本與舊抄本系統或存同源關係，因此四庫本的

有些訛誤疑 是 因 臆 改 底 本 訛 闕 而 致 誤。除 上 文 所 及，另 舉 數 例。僅 文 淵 閣 本

誤：卷首魏序，“心法”中 “法”，舊抄本闕字，當據魏了翁 《重校鶴山先生大

全集》卷五五 《致堂先 生 胡 公 斐 然 集 序》作 “稡”，連 下 爲 句；卷 一○ 《謝 御

札促召家君劄子》，“例察提舉學事官”中 “察”字，舊 抄 本 誤 作 “際”，當 據

文津閣本作 “除”；卷二六 《資政殿學士許公墓誌銘》， “而共知事君之有犯而

無隠也”中 “共知”，舊抄 本 誤 作 “其 知”，當 據 文 津 閣 本 作 “知 其”。二 本 皆

誤之例：卷二○ 《義齋記》，“萬變遷代”中 “遷代”，舊抄本誤作 “千代”，當

據明 《嘉靖延平府志·藝文志》卷一作 “千化”③；卷二五 《先公行狀》，“失其

居則惑 人 也”中 “惑”，文 津 閣 本 作 “妄”，舊 抄 本 誤 作 “族”，當 據 宋 衛 湜

《禮記集説》卷一四九作 “旅”④。

Ｃ．以同義近義字、通行字改字

有些文字，舊抄本可能保存宋本原貌，文淵閣本則易以同義近義字、通行

字。以同義近義字改：卷三 《初至青湘聞安仁帥司爲曹成所襲四首》之一和卷

五 《和單令自龍山迎月而歸》中 “問信”當作 “問 訊”；卷 九 《辭 免 再 除 起 居

郎奏状》與 《永州辭 免 召 命 奏 状》中 “俟 履”當 作 “俟 屨”；卷 二 七 《祭 孫 判

監竒父》中 “吐壺”當作 “唾壺”。以 通 行 字 改：如 “攃”作 “擦”， “趣”作

“趨”，“謾”作 “漫”， “蜚”作 “飛”， “睅”作 “悍”， “襄羊”作 “相 羊”，

“切”作 “竊”，“頗纇”作 “頗類”等；又如卷四 《酬 任 正 叔 見 和》， “潦草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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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李心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四庫本。

舊題 （宋）劉克莊編 《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卷三，元刊本。
（明）陳能修、鄭慶云、辛紹佐纂 《嘉靖延平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宋）衛湜 《禮記集説》，清 《通志堂經解》本。



鋤開菊徑”中 “潦 草”，當 據 其 餘 諸 本 作 “老 草”。 “老 草”是 唐 宋 時 口 語 詞，

意爲倉促草率，後寫作 “潦草”。

（６）誤乙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 《題永倅 康 功 堂》， “花 好”當 作 “好 花”；卷 二

《曉乘大霧訪仲固》，“受坐”當作 “坐受”；卷 三 《再 和》之 四， “但可”當作

“可但”；卷六 《進先公文集表》， “性情”當作 “情 性”；卷 一 六 《上 皇 帝 萬 言

書》，“賞爵”當作 “爵賞”；卷二七 《祭劉待制彦脩》，“跨驢紲袢，夜飲達晨”

二句當作 “夜飲達晨，跨驢紲袢”。僅 文 津 閣 本 誤：如 卷 一 《和 呉 元 衡》， “酬

醅”當作 “醅酬”。二本皆誤：如卷一五 《繳宣諭官明槖乞封龍母五子》， “獄

冤”當作 “冤獄”；卷二○ 《義齋記》，“疾痛”當作 “痛疾”。

（７）疑擅添例

文淵閣本的有些文字疑底本原無，爲館臣擅添。如卷一二 《鄭滋顯謨閣學

士宫祠》，篇題中 “顯謨閣學士”，舊抄本目録及正文、文津閣本皆作 “顯學”；

又如卷二四 《諸葛孔明傳》中有四處僅見於文淵閣本的文字，疑是館臣據 《三

國志·蜀書·諸 葛 亮 傳》正 文 及 裴 松 之 注 擅 添： “侍 中、侍 郎 郭 攸 之、費 禕、

董允等”中 “郭攸之”、“攸之、禕、允之任也”中 “攸之”、“責攸之、禕、允

等之慢”中 “攸之”以及自 “況臣才弱”至 “猶有此失”六十一字，皆不見於

其他諸本而出於 《三國志》，且文淵閣 本 中這些 字句 後 數行 的 每 行 字 數 有 所 增

多，明顯是添文所致。

３．名物典故誤例

（１）不諳人名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 卷 一 《題 關 雲 長 廟》， “智 顓”當 作 “智 顗”；卷 一 三

《种思道諡忠憲》，篇題 “种 思 道”當 作 “种 師 道”。二 本 皆 誤 之 例，除 了 上 文

所及 “鄭居正”當作 “鄭居中”，“董弇”當作 “董弅”，“任人”當作 “任誼”，

另有數例：如卷一 五 《繳 程 千 秋 乞 不 以 有 無 拘 礙 奏 辟 縣 令》， “程 書 禹”當 作

“程昌禹”；卷二五 《先公行狀》， “冲良”當作 “仲 良”；卷 二 六 《右 朝 奉 大 夫

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象之”當作 “蒙之”。

（２）不諳地名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六 《上 皇 帝 萬 言 書》， “襄 陽”當 作 “襄 漢”；卷 二

五 《先公行狀》，“東南”當作 “東禺”，“西北”當作 “西桂”。二本皆誤之例，

除了上文所及 “當山”當 作 “常 山”，另 有 數 例：如 卷 一 七 《代 人 上 廣 帥 書》，

“閩甄”當作 “閩甌”；卷一八 《寄參政》， “河 北”當 作 “湖 北”；卷 二 六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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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郎江君 墓 誌 銘》， “文 武”當 作 “邵 武”，文 津 閣 本 誤 作 “郡 諸”；卷 二 八

《跋唐十八學士畫像》， “子方”當作 “春州”，文 津 閣 本 誤 作 “某州”。據宋劉

摯 《唐質肅神 道 碑》①，唐 介 字 子 方，仁 宗 皇 祐 中 以 直 言 貶 春 州 别 駕，後 改 英

州，天下士大夫聞風歎慕。

（３）不諳典制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 卷 七 《答 湖 北 趙 憲 啟》， “進 司 三 事”中 “事”當 作

“字”，三字原爲知制誥的别稱，後又指中書舍人，此前一年即紹興五年，胡寅

爲中書舍人，故云；《答李校書啟》， “南極”當作 “東壁”，東 壁指宫中 藏書、

校書之所；卷 一 八 《寄 張 相》， “湖 北 監 軍 董 補 之”中 “監 軍”當 作 “鹽 香”，

據 《建炎以 來 繫 年 要 録》卷 八 八，紹 興 五 年 湖 北 提 舉 常 平 茶 鹽 公 事 董 補 之 被

汰；卷二五 《先公行狀》， “弓手”當作 “弓 級”。卷 二 六 《右 朝 奉 大 夫 集 英 殿

修撰翁公神道碑》， “臣 請 於 讞 狀 列 囚 之 日，必 使 大 理 刑 部 得 以 檢 察”一 句 中

“日必”當作 “户等”。二本皆誤：如卷三 《留别唐次山》，“喜逢迎”當作 “奉

真廷”，文津閣本誤作 “遇豐年”，存素堂本誤 作 “逢 真 定”，真 廷 爲 宫 觀 之 别

名，此詩作於紹興十二年，胡寅辭知永州，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觀，故云；卷

七 《答鎮江劉待制啟》， “入持筆槖”中 “筆槖”當 作 “從 橐”，文津閣本誤作

“鈞軸”；卷一一 《戊午上殿劄子》，“而一枰之上，無有生眼，亦不待戰罷計子

而後知其敗也”中 “子”當作 “路”，文津閣本誤作 “虧”，宋代圍棋使用數路

法；卷一三 《張致遠户部侍郎》， “往佐 司 農”中 “司 農”當 作 “司 元”，司 元

指户部；卷一五 《繳程千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差遣”當作 “差注”；

《再論朱勝非》，“鹽務”當作 “鹽香”。

（４）不諳典故而誤：

僅文淵閣本誤：如 卷 七 《答 朱 鹽 啟》， “功 比 臨 淮 之 李”中 “李”當 作

“季”，東漢朱暉 字 文 季，爲 臨 淮 太 守；卷 一 二 《李 健 直 秘 閣 督 漕》， “金 版 六

韜，又能詳説”中 “詳”當作 “從”，《莊子·徐無鬼》有 “從説之則以金板六

弢”之句；卷二七 《祭陳少卿幾叟》，“紛身外其又奚言”中 “身”當作 “券”，

《莊子·庚桑楚》有 “券外者志乎期費”之句； 《祭劉待制彦脩》， “因 悟 《南

華》，凡有皆妄”中 “有”當作 “溢”， 《莊 子·人 間 世》有 “凡 溢 之 類 妄”之

句。二本皆誤：如卷一九 《魯語詳 説 序》， “殊 途 各 出”當 作 “自 殉 殊 面”，文

津閣本誤作 “自殊殉横”，此語出於 《莊子·則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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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劉摯 《忠肅集》卷一一，四庫本。



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中存在的改竄、脱漏和訛誤之處，均可參校舊抄本并

參據 《歷代名臣奏議》、 《永樂大典》、宋人别集、明 代 方 志 等引録材 料進行校

補、校正。由此可見，舊抄本雖多錯訛脱衍，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校勘價值。

三、清法氏存素堂抄本 《宋元人詩集八十二種》之

《斐然集》三卷 （簡稱存素堂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墨格。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版心下方有

“存素堂鈔本”。卷一首頁下方有法氏 “詩龕鑑臧”方印。清乾隆年間，法式善

參與編纂 《四庫全書》時，借四庫館的底本令人抄出大量宋元人詩集。其 《宋

元人集鈔存序》稱：“乾隆三十七年，詔開四庫書館……法式善備員編纂，十

年中三役其事，因得借本，廣付鈔胥。……閲十五年，得宋人集八十九家七百

七十七卷，元人集四十一家三百二十八卷。”① 今 存 世 八 十 二 種，《斐然集》三

卷即爲其中之一。然其 《陶廬雜録》卷三記述 “借四庫底本”所抄宋元人集的

書名、卷數，稱 “胡寅 《斐然集》四卷”②，不明卷數何以有異。《斐然集》三

十卷中前五卷收録胡寅詩，存素堂本僅抄録其中卷二至卷四的詩作，無卷一和

卷五的内容。各卷首題分别作 “斐然集卷一”、“斐然集卷二”、“斐然集卷三”，

次行下題 “宋 胡 寅 著”，低 二 格 書 詩 題，頂 格 録 正 文。各 卷 尾 題 分 别 誤 題 作

“斐然集卷二”、“斐然集卷三”、“斐然集卷四”，當是沿用别集原卷數所致。這

也許是法氏將 《斐然集》卷數誤記爲 “四卷”的原因。

總的來看，存素堂本的文字質量勝於舊鈔本系統和四庫本系統的本子。遇

“玄”、“曄”字皆不避諱，唯别集卷二 《以 墨 一 品 餉 叔 夏》中 “燁”字，存 素

堂本作 “燦”，或底本原文如此。仍有 個 别 闕 字 和 誤 字，别 集 卷 二 《賦 吴 守 友

石臺》，“林筍”誤作 “林箏”， “迫窄”誤作 “迫穿”；卷三 《和 賈 閣 老 三 首》

之一，“麈”字闕；《和唐夀隆上元五首》之二，“法”字闕。

上文已述，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抄校所據本子至少有兩種，一種與舊抄本

同源，一種或即存素堂本所從出的四庫底本。鑑於存素堂本與舊抄本有比較明

顯的差異，二者當爲不同系統的本子。卷二至卷四中，文津閣本的文字多與存

素堂本同、文淵閣本的文字多與舊抄本同，而這三卷中兩種閣本的異文數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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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法式善 《存素堂文集》卷二，清嘉慶十二年 （１８０７）刻本。
（清）法式善 《陶廬雜録》，清嘉慶二十二年 （１８１７）刊本。



之别集其餘各卷明顯增多，似乎也不能排除四庫本抄校所據的本子並非三十卷

全帙而僅此三卷的可能。

後世 《斐然集》以文淵閣本最爲通行。１９３５年商務印書館 《四庫全書珍本

初集》本 （簡稱 《珍本》）據此 本 影 印，個 别 文 字 有 異，蓋 因 影 印 時 筆 畫 模 糊

缺失所致。如文淵閣本卷一 《題全州礲巖》中 “泠然”與卷二 《同蔣德施諸人

賞簡園梨花》中 “玉花”， 《珍本》分别作 “冷然”與 “王花”。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以重印。１９９３年

中華書局出版容肇祖點校的 《崇正辯　斐然集》，《點校説明》中並未明言 《斐

然集》所據底本，但從其文字判斷當爲 《珍 本》，其 中 卷 二 至 卷 四 的 詩 作 參 校

了存素堂本。２００９年嶽麓書社出版尹文漢校點的 《斐然集　崇正辯》（簡體横

排本），此集亦以影印文淵閣本爲底本。《全宋詩》、《全 宋 文》收録胡寅 詩文，

皆以影印文淵閣本爲底本，雖以經鉏堂本和存素堂本爲校本，但並未作全面校

勘。《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則於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先後 兩次影印

出版。

本文通過對胡寅 《斐然集》的流傳以及傳世諸本的梳理和考察，力圖揭示

現存各種版本的流傳情況、面貌特點及其相互源流關係，并重點對其中流傳最

廣的文淵閣本的改竄與訛脱情況加以例舉説明。這一研究内容，貫穿了筆者校

點整理 《斐然集》過程的始終，它既構成了校勘工作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是

校勘成果的呈示和總結。希望筆者對 《斐然集》的整理和研究，能爲學界更全

面、準確地利用、研 究 《斐 然 集》提 供 參 考。其 中 疏 誤 之 處，敬 請 學 界 同 人

指正。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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